重大决策草案
为强化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进一步提高立法质量，深入推进科学立法、民主立法，保障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立法活动，现将《河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》向社会公布，欢迎社会各界提出意见和建议，并于6月8日前反馈至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政策法规处。
　　传真电话：0371-65919779
　　电子邮箱：hnajjfgc@163.com
[bookmark: _GoBack]　　邮寄地址：郑州市金水区纬二路10号河南省应急管理厅政策法规处（邮编：450003）
　　附件：河南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规定（草案征求意见稿）
　　河南省应急管理厅
　　2025年5月9日

